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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1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2

、会议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

3

、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10

日上午

9:00

开始

;

4

、会议召开地点为

: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

569

号

,

公司会议室

;

5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9

月

3

日

;

6

、会议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周健先生

;

7

、会议出席情况

:

出席正邦科技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名

,

代表股份

251,742,011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8.40%,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公司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

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胡海若和罗小平先生列席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三个议案

,

均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

选举林印孙先生、周健先生、刘道君先生、曹小秋先生、杨慧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

,

其中曹小秋先生和杨慧女士为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核通过。 以上五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

自本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

。

选举黄建军先生和吴佑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

任期三年

(

自本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生效

),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监事邹富兴先生一起组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无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三名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

《选举林印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表决结果

:

同意

251,742,011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2)

《选举周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表决结果

:

同意

251,742,011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3)

《选举刘道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251,742,011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二名独立董事的议案》。

1)

《选举曹小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表决结果

:

同意

251,742,011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2)

《选举杨慧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251,742,011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选举黄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表决结果

:

同意

251,742,011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2)

《选举吴佑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251,742,011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以上第

1

—

3

项议案的详细内容已在

2013

年

8

月

21

日的 《证券时报》

B8

版和巨潮资讯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胡海若和罗小平先生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

证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

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三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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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1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9

月

3

日以

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2

、本次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3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5

人

,

实到董事

5

人

,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公司章程》的要求。

4

、本次会议由董事周健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黄建军、吴佑发和邹富兴先生

,

总经理程凡贵

先生

,

财务总监周定贵先生和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孙军先生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5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1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周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

;

选举周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

任期三年

(

从本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

)

。

2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程凡贵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

经公司董事长周健先生提名

,

续聘程凡贵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

任期三年

(

从本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

。

3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孙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

案》

;

经公司总经理程凡贵先生提名

,

续聘孙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任期三年

(

从本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

。

4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周定贵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

议案》

;

经公司总经理程凡贵先生提名

,

续聘周定贵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

任期三年

(

从本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

。

5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孙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

;

经公司董事长周健先生提名

,

续聘孙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任期三年

(

从本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

。

6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罗靖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的议案》

;

续聘罗靖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三年

(

从本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

)

。

7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黄官旺先生为公司内审负责人

的议案》

;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

,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

续聘黄官旺先生为公司内审负责人

,

任期三年

(

从本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

。

独立董事对以上

2

—

7

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同意续聘程凡贵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

续聘孙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续聘周定贵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

续聘孙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

,

续聘罗靖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续聘黄官旺先生为公司内审负责人。

8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健全董事会决策机制

,

董事会选举了公司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委员

,

具体如下

:

(1)

战略委员会由林印孙先生、周健先生、曹小秋先生

(

独立董事

)

组成

,

其中曹小秋先生为

召集人。

(2)

提名委员会由林印孙先生、曹小秋先生

(

独立董事

)

、杨慧女士

(

独立董事

)

组成

,

其中杨慧

女士为召集人。

(3)

审计委员会由周健先生、曹小秋先生

(

独立董事

)

、杨慧女士

(

独立董事

)

组成

,

其中曹小秋

先生为召集人。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周健先生、曹小秋先生

(

独立董事

)

、杨慧女士

(

独立董事

)

组成

,

其中

杨慧女士为召集人。

9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设立湖南广联饲料有限公司并

授权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

为加快公司饲料业务在湖南地区的发展速度

,

公司拟出资设立湖南广联饲料有限公司

(

暂

定名

,

具体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650

万元

人民币

,

占有股份比例的

65%;

刘滔先生以自有资金出资

300

万元人民币

,

占有股份比例的

30%;

吕端叶女士以自有资金出资

50

万元人民币

,

占有股份比例的

5%

。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

长书面授权的代表签署湖南广联饲料有限公司相关的设立和投资等文件。

公司

2012

年

12

月

11

日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对外投资事项

(

《关于对加美

(

北京

)

育种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之后

,

至今经过董事会审议的对外投资总额

(

含本次董事会审

议的对外投资

)

为

19,965.70

万元

,

占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4.71%,

所以本次对外投资事

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出资设立湖南广联饲料有限公司的公告》详见刊登于

2013

年

9

月

11

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

2013

—

059

号公告。

三、备查文件

: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四届一次董事会决议

;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三年九月十一日

附件

:

简历

一、周健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

出生于

1970

年

12

月

,

研究生学历。 历任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分行部门经理

,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5

年

8

月至

2007

年

12

月任正邦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8

年

1

月至

2010

年

8

月任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助理兼财务总监

,2010

年

10

月起至今任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2010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长。

周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

以上的其他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任何关联关系

,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二、程凡贵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

出生于

1961

年

8

月

,

大学学历。

2001

年至

2007

年任正邦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4

年

4

月至

2004

年

8

月任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

,2007

年至

2010

年

10

月任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2010

年

9

月至今任正邦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

,2010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

程凡贵先生因持有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2.8%

的股份

,

所以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4,913,589

股。程

凡贵先生与持有公司

5%

以上的其他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

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三、周定贵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

出生于

1980

年

4

月

,

本科学历。

2005

年

7

月至

2007

年

12

月任江西汇联实业有限公司

(

本公司持有其

60%

的股权

)

主办会计

,2008

年

1

月至

2009

年

3

月任江西汇联实业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9

年

4

月至

2011

年

3

月任江门市得宝集团有限公司

(

本公司持有其

49.50%

的股权

,

合并报表

)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2011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

监。

周定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

以上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

何关联关系

,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四、孙军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

出生于

1973

年

5

月

,

大专学历

,

已获得上海、深圳

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历任江西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干事、证券事务代表、董

事会秘书、 办公室副主任、 主任

;2006

年

4

月至

2007

年

9

月任公司证券事务经理

,2007

年

9

月至

2007

年

11

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07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0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

副总经理。

孙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

以上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

关联关系

,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五、罗靖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

出生于

1981

年

12

月

,

江西南昌大学本科毕业

,

法

国普瓦提埃大学

MBA

。 罗靖先生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08

年

6

月至

2009

年

8

月

,

任公司证券部干事

,2009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罗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

以上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

关联关系

,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六、黄官旺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

出生于

1963

年

11

月

,

大学学历。

2002

年

11

月

至

2003

年

12

月任本公司科技分公司财务经理

;2004

年

1

月至

2006

年

6

月任本公司樟树分公司财

务经理

;2006

年

7

月至

2008

年

2

月任本公司财务部经理

;2008

年

3

月至

2010

年

3

月任山东天普阳光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本公司持有其

51%

的股权

)

财务总监

;2010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审计部部长。

黄官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

以上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

何关联关系

,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证券代码:002157� � �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3—058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1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9

月

3

日以

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2

、本次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上午

11: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3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

,

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公司章程》的要求。

4

、本次会议由监事黄建军先生主持

,

总经理程凡贵先生、财务总监周定贵先生和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孙军先生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5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黄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主席的议案》。

公司

2013

年

9

月

10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

届选举的议案》

,

选举黄建军先生和吴佑发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与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邹富兴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为保证监事会工作的顺利开展

,

现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选举黄建军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主席

,

任期三年

(

从本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

。

三、备查文件

:

1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四届一次监事会决议

;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0一三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57� � �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3—059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出资设立湖南广联饲料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

1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与刘滔先生、吕端叶女士于

2013

年

9

月

9

日在南昌

市签订了《关于设立湖南广联饲料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协议书》

,

公司拟出资设立湖南广联饲料

有限公司

(

“湖南广联”

,

暂定名

,

具体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

公司

以自有资金出资

650

万元人民币

,

占有股份比例的

65%;

刘滔先生以自有资金出资

300

万元人民

币

,

占有股份比例的

30%;

吕端叶女士以自有资金出资

50

万元人民币

,

占有股份比例的

5%

。

2

、本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

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设立湖南广联饲料有限公司并授权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

3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4

、 本公司

2012

年

12

月

11

日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对外投资事项

(

《关于对加美

(

北京

)

育种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之后

,

至今经过董事会审议的对外投资总额

(

含本次董

事会审议的对外投资

)

为

19,965.70

万元

,

占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4.71%,

所以本次对外

投资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主体介绍

:

1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

569

号

法定代表人

:

周健

注册资本

:431,056,568

元

经营范围

:

畜禽饲料、预混料的生产和销售

;

饲料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

畜禽及水产品

养殖、加工和销售

;

粮食收购

;

饲料原料贸易。

2

、刘滔先生

性别

:

男 民族

:

汉

出生年月

:1979

年

1

月

9

日

住所

: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明珠花园

12

栋

604

号

身份证号

:43020319790109****

刘滔先生与本公司及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

联关系。

3

、吕端叶女士

性别

:

女 民族

:

汉

出生年月

:1970

年

1

月

24

日

住所

:

湖南省邵阳县塘田市镇双洲村

1

组

6

号

身份证号

:43262119700124****

吕端叶女士与本公司及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

关联关系。

4

、董事会审议情况

:

2013

年

9

月

10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资设立湖南广联饲料有限公司并授权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

,

为加快公司饲料业务在

湖南地区的发展速度

,

公司拟出资设立湖南广联饲料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具体以工商登记部门核

准的名称为准

),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650

万元人民币

,

占有股份比例的

65%;

刘滔先生以自有资金出资

300

万元人民币

,

占有股份比例的

30%;

吕端叶女士以自有资金出资

50

万元人民币

,

占有股份比例的

5%

。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书面授权的代表签署湖南广

联饲料有限公司相关的设立和投资等文件。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湖南广联饲料有限公司

名 称

:

湖南广联饲料有限公司

住 所

:

湖南长沙市

法定代表人

:

王闯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饲料生产与销售

湖南广联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为准。

出资比例

: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650

万元

,

占有股权比例为

65%;

刘滔先生以自有资金出资

300

万元

,

占有股权比例为

30%;

吕端叶女士以自有资金出资

50

万元

,

占有股权比例为

5%

。

四、湖南广联出资人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

1

、湖南广联经营范围

:

饲料生产与销售。

湖南广联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为准。

2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3

、公司和刘滔先生、吕端叶女士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

:

股东 出资额

（

人民币

：

万元

）

出资比例

公司

６５０ ６５％

刘滔

３００ ３０％

吕端叶

５０ ５％

合计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4

、出资方式

:

公司以货币资金

650

万元人民币对湖南广联出资

;

刘滔先生、吕端叶女士分别

以货币资金

300

万元和

50

万元人民币对湖南广联出资。

5

、公司和刘滔先生、吕端叶女士应及时缴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 公司和刘滔先生、吕端

叶女士均应于湖南广联验资银行专用账户开好后七个工作日内将出资足额存入。

未按照前款规定期履行出资义务的

,

除应当向湖南广联足额缴纳外

,

还应向已按期足额缴

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6

、湖南广联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 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

,

公司推荐二名

,

刘滔先生推荐一名

,

均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

董事长是湖南广联的法定代表人

,

董

事长由公司推荐

,

董事会选举产生。

湖南广联设监事一名

,

由公司推荐

,

股东会选举担任。

7

、公司和刘滔先生、吕端叶女士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自觉履行协议

,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

约定之义务均构成违约

,

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8

、本协议签订后

,

经正邦科技董事会同意并发布上市公司公告之日起生效。

五、投资目的、风险及影响

:

1

、本次对外的投资目的

:

合资成立湖南广联

,

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并完善在湖南的饲料市场

,

提高公司的市场份

额

,

加大公司饲料生产的规模

,

加速公司饲料业务的发展速度。

2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

1)

公司的饲料生产成本有

60-70%

来自原料成本

,

饲料原料成本又受国际市场影响而变化

,

因此公司经营成本会受到饲料原料价格变动影响的风险。

2)

新市场的运营和推广需要时间和投入

,

有遇到各种困难的可能性

,

公司可能会遇到进入

新市场领域时碰到的壁垒等风险。

3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

本次投资完成后

,

将提高公司饲料的生产和销售能力

,

丰富公司饲料产品线

,

进一步开拓并

完善公司在湖南的饲料市场

,

并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六、备查文件

:

1

、公司四届董事会一次会议决议

;

2

、《关于设立正湖南广联饲料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协议书》。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三年九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601398� � �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2013-037号

证券代码:113002� � �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议案提交表决。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本行总行举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６４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８４

，

７５８

，

２５５

，

４７１

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１．２３８９３９％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４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１５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４９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８４

，

７５８

，

２５５

，

４７１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４７

，

６２３

，

０６４

，

６５７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３７

，

１３５

，

１９０

，

８１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８１．２３８９３９％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７０．６４４６０７％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０．５９４３３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易会满副董事长、行长受姜建清董

事长委托主持会议。

本行在任董事

１６

人，出席

１３

人，姜建清董事长、李军董事和姚中利董事因其他工作安排未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本行在任监事

６

人，出席

４

人，张炜监事和孟焰监事因其他工作安排未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本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衣锡群先生和非执行董事

候选人傅仲君先生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通过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投票股份数

（

股

）

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投票股份数

（

股

）

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例

投票股份数

（

股

）

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１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与

监事薪酬清算方案的

议案

２８４

，

４７５

，

６５８

，

４００ ９９．９００７５９％ ８５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３０％ ２８２

，

５１１

，

８７１ ０．０９９２１１％

通过

２

关于选举衣锡群先生

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

议案

２８４

，

４１１

，

１２４

，

８０９ ９９．８７８０９６％ ７４

，

１９７

，

２５６ ０．０２６０５６％ ２７２

，

９３３

，

４０６ ０．０９５８４８％

通过

３

关于选举傅仲君先生

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２８２

，

８９８

，

１４５

，

３９０ ９９．３４６７７６％ １

，

５８６

，

９１８

，

０８２ ０．５５７２８６％ ２７３

，

１９１

，

９９９ ０．０９５９３８％

通过

上述审议事项均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本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杨小蕾律师和孙小佳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

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978� � �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2013-028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3年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9

月

4

日以书面或传

真的方式发给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本次董事会议应出席

董事

15

人，实际出席

15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证监

会公告

[2012]44

号）的要求，经通讯表决，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

司《

201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10日

2013年 9月 1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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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32� � �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2013－027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抄送本公司的《关于重庆啤酒

(

集团

)

有

限责任公司转让所持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3]848

号），原

则同意重庆啤酒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收购要约

,

以每股

20

元的价格将所持重庆啤酒股份有

限公司

9679.4240

万股股份转让给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拟对本公司实施部分要约的主要内容及《重庆啤酒（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与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关于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

股份的股份转让锁

定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

3

月

5

日发布的《公告临

2013－002

号》和同日发布的《重庆啤

酒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查询网站

www.sse.com.cn

）。

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相关事宜目前仍在中国商务部审核， 且要约收购报告书需经中国证

监会出具无异议函方得以正式公告发出，本次部分收购要约并未生效，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根据该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002416� � �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2013-038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今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神州通投

资

"

）关于股权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神州通投资于

2013

年

2

月

25

日将其持有的

15,000

万股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兴

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兴业国际信托

"

），为其向兴业国际信托融资提供担保（详

见

2013-004

号公告），并与兴业国际信托签署《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以下简称

"

转

让及回购合同

"

）。

2013

年

9

月

9

日，因神州通投资履行完转让及回购合同项下全部义务，神州通投资将其

质押给兴业国际信托的

15,0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01%

）股份解除质押，相关解除质

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神州通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

604,703,586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52%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神州通投资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1,500

万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31.53%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日

股票代码：600509� � �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编号：2013-临071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石河子市车用CNG及城市管网供工、商业用气销售价格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3

年

9

月

9

日，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八师发改委师市

"

发改价【

2013

】

9

号

"

《关于调整城市管网供工商业用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

市发改价【

2013

】

11

号

"

文件《关于调整师市车辆用天然气销售价格及相关问题的通知》；石河

子财政局文件

"

石财非税【

2013

】

11

号

"

文件《关于印发

<

八师石河子市收缴车用天然气价差收

入暂行办法

>

的通知》三个文件。

根据上述文件，对石河子市车用

CNG

天然气及城市管网供工、商业用天然气存量气和增

量气销售价格进行调整。 主要内容如下：

一、

"

市发改价【

2013

】

11

号

"

文件《关于调整师市车辆用天然气销售价格及相关问题的通

知》

自

2013

年

9

月

10

日起：

1

、居民生活用天然气销售价格不作调整

,

居民用气包括居民生活用气

,

学校教学和学生

生活用气

,

养老福利机构用气等

,

不包括集中供热用气。

2

、按照天然气与

90

号汽油

0.6:1

的比价

,

统一调整师市车用天然气销售价格。

2013

年

4

月

25

日制定方案时， 石河子片区

90

号汽油销售价格为

6.47

元

/

升， 调整后车用天然气销售价格为

3.88

元

/

立方，较现行价格

2.04

元

/

立方提高了

1.84

元

/

立方。

3

、北泉镇的天然气价格政策统一按市区执行。

二、

"

发改价【

2013

】

9

号

"

《关于调整城市管网供工商业用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自

2013

年

7

月

10

日起，工商业用存量气销售价格由现行

1. 85

元

／

立方顺加

0.4

元

/

立方调价

额

,

调整到

2.25

元

/

立方；增量气销售价格按存量气销售价格顺加存量气与增量气门站价格之

间差价

0. 88

元

／

立方，按

3.13

元

／

立方执行；对签有天然气工业直供协议的，供需双方可参照具

体调价文件精神协商确定其直供天然气价格。

三、

"

石财非税【

2013

】

11

号

"

文件《关于印发

<

八师石河子市收缴车用天然气价差收入暂行

办法

>

的通知》

(

一

)

、本办法所称

"

价差收入

"

是指因实行新的车用天然气与

90#

汽油比价关系，车用天然

气销售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天然气出厂价格上涨幅度， 由此形成的车用气销售价提价额与购

进价提价额之间的价差。 该

"

价差收入

' '

属于政府非税收入，纳入地方财政公共预算，全额

上交财政。

"

价差收入

"

实行企业代收。 各加气企业（加气站）给社会车辆和出租车（除公交车）加气

后，将销售的天然气做营业收入的同时，将

"

价差收入

"

做

"

专项应付款（应缴款）一一价差收

入

"

。 （注：价差收入的征收数量必须与销售数量一致）

师市发改委为

"

价差收入

"

的征收机关，

"

价差收入

"

实行按月汇缴制。 由各加气企业

(

加气

站

)

在月度终了后

7

日内将

"

价差收入

"

缴入师市发改委非税收入专户，发改委向加气企业（加

气站）开具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

各加气企业（加气站）以实际缴纳

"

价差

收入

"

冲减

"

专项应付款（应缴款）

--

价差收入

"

。

(

二

)

、

"

价差收入

"

的收缴范围和收缴标准。

1

、收缴范围：师市车用

(CNG)

天然气加气经营企业（包括民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加气站）。

2

、收缴标准：各车用天然气经营企业（包括民营、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加气站），按照天

然气销售量及征收标准税后上交

"

价差收入

"

。 师市车用天然气

"

价差收入

"

标准为：存量天然

气

"

价差收入

"

征收标准为

1. 21

元

／

立方米，增量天然气

"

价差收入

"

征收标准为

0.71

元

／

立方米。

(

三

)

、本办法从

2013

年

9

月

10

日起执行，由师市发改委和财政局负责解释。

根据公司对本年度车用

CNG

天然气及工、商业用天然气预测，并综合考虑中石油新疆油

田公司油气储运分公司提高天然气门站价格影响（具体请详见刊载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的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

2013-

临

70

号公告），预计本次调整销售价格

将增加

2013

年天源燃气公司天然气销售收入

1622

万元，增加利润总额

204

万元。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002577� � �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2013-032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24

日在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

召开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日期及时间：

2013

年

9

月

10

日（周二）上午

10

：

30

3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锦绣东路

22

号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浩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7

、会议出席情况

（

1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201,55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82,

880,000

股的

71.25%

；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1,55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1,55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宋幸幸、杨仕欣；

3

、见证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002274� � �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2013-045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仲裁事项的裁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3

年

2

月

22

日，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收到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的两份仲裁通知书、申请书等法律文件。分别为：《

DX20130104

号

合作框架协议争议案仲裁通知》（

2013

）中国贸仲京字第

003110

号，《

DX20130103

号加工生产

工业气体合同争议案仲裁通知》（

2013

）中国贸

dd

仲京字第

003105

号。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国际商会大厦六层。 上述仲裁争议主体为，申请

人：盈德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张家港盈迪特种气体有限公司；被申请人：本

公司。 详细情况敬请参阅

2013

年

2

月

23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披露的

2013-003

号

《重大仲裁事项的公告》。

二、裁决情况

2013

年

9

月

10

日，公司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书。 分别为：《

DX20130104

号合作框架协议争议案裁决书》（

2013

）中国贸仲京字第

020310

号；《

DX20130103

号加工生产

工业气体合同争议案裁决书》（

2013

）中国贸仲京字第

020296

号。 裁决结果情况如下：

1

、

DX20130104

号合作框架协议争议案裁决

（

1

）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

（

2

）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仲裁反请求。

（

3

）本案本请求仲裁费为人民币

133,550

元，全部由申请人承担，上述款项已与申请人向

仲裁委员会预缴的仲裁费相冲抵。 本案反请求仲裁费为人民币

93,550

元，全部由被申请人承

担， 上述款项已与被申请人向仲裁委员会预缴的仲裁费相冲抵。 本案实际费用人民币

1,

739.21

元，由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已向仲裁委员会预缴人民币

5,000

元，仲裁委员会将退还申

请人人民币

3,260.79

元。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自本裁决书作出之日起生效。

2

、

DX20130103

号加工生产工业气体合同争议案裁决

（

1

）

HC/YD-2012001

号《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张家港盈迪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加工生产工业气体的合同》于

2012

年

3

月

1

日成立。

（

2

）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

3

）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仲裁反请求。

（

4

）本案本请求仲裁费为人民币

1,710,736

元。 由申请人承担

70%

，为人民币

1,197,515.20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0%

，为人民币

513,220.80

元。 上述被申请人应支付的款项已与申请人向

仲裁委员会预缴的仲裁费相冲抵。 因此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其代垫付的仲裁费人民币

513,220.80

元。 本案反请求仲裁费人民币

48,050

元，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上述款项已与被申

请人向仲裁委员会预缴的仲裁费相冲抵。 本案实际费用人民币

1,738.22

元，由申请人承担，申

请人已向仲裁委员会预缴人民币

5,000

元，仲裁委员会将退还申请人人民币

3,261.78

元。

被申请人应于本裁决作出之日起

7

日内向申请人支付上述款项。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自本裁决书作出之日起生效。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

项。

四、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上述裁决结果情况看，公司仅承担《

DX20130103

号加工生产工业气体合同争议案》

30%

仲裁费，两争议案合计发生费用金额较小，不会对本期利润构成实质性影响；不影响期后

利润。

五、备查文件

1

、《

DX20130104

号合作框架协议争议案裁决书》（

2013

）中国贸仲京字第

020310

号；

2

、《

DX20130103

号加工生产工业气体合同争议案裁决书》（

2013

） 中国贸仲京字第

020296

号。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13-048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接到股东王相荣先生和王壮利先生关于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的通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王相

荣先生于

2012

年

8

月

17

日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800

万股，

及王壮利先生于同日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高管锁定股

455

万股已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解除质押。 王相荣先生、王壮利先生此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比例分

别为

5.63%

、

1.42%

。

王相荣先生共持有本公司

82,288,438

股股份，王壮利先生共持有本公司

61,262,916

股股份，

分别占本公司股份总数比例为

25.74%

、

19.17%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相荣先生累计质押其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

50,735,75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87%

；王壮利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52,4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6.39%

。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11日


